
复印机租赁续签合同
甲方：深圳市鑫佳美办公设备租赁有限公司（出租方）

地址： 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爱南路 136号 506室 联系人： 张/先生

电话： 15813850158 传 真：

乙方：深圳市东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（租用方）

地址：
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老坑社区荔景北路3号海

翔工业园 A-2栋厂房 301 联系人： 钱亚萍

电话： 18123682647 传真：

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相关法律规定，本着满足顾客需求之前提，

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：

一、生效及终止

1、租赁期限：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期满前一个月双方

如无异议，本合同自动延期至下年度。

2、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合约并盖章以后本协议生效。

3、在合约期内，如果因为某一方原因，公司搬迁或关闭终止营业时，双方应提前一个月发

出书面通知书终止合约，乙方将无任何条件将租赁方的相关设备及耗材全部退还给甲方。

4、在甲乙双方履行合约期间，甲方不得随意更改或解约合同，如果因特殊情况，解约方必

须提前一个月发出书面通知给乙方，并注明解约原因。

二、租赁费用及结算

1、租赁费用 ： 租金 300 元/月/台，共计 2台（即人民币 600 元/月），每月复印机实际

用量，由本月计数器的张数，减去上月计数器的张数，得出本月实际所用的张数，并由双方

负责人签字确认。（贰台每月保底数：黑白 10000 张，超出单张按：0.05 元/张收取；彩色 300

张，超出单张按：0.5 元/张收取）

2、租赁结算方式：每 6 个月一结，以实际抄表数为准，经双方确认后，甲方提供发

票起一个月内支付租赁费用 ，超过一个月未支付，甲方有权单方面立即取消合约。

3、甲方向乙方收取设备押金，设备押金:2000 元/台，共计 2 台（即计人民币 4000 元），

合同解除后 5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。（设备押金乙方已在第一次合同签订时 2019 年 1 月 1 日

支付给甲方 4000 元，后续续签合同时无需在向乙方收取押金）。

三、甲乙方责任

1、乙方因自身的原因将复印机遗失，乙方得赔偿甲方人民：8000 元/台。

2、乙方使用不当或私自拆卸机器设备，导致机器内部硬件损坏，乙方应负责承担更换零配

件的费用（价格按市场价格做参考）。

3、履行合约期间，甲方将无任何条件必须确保设备正常运作，免费提供复印机耗材及维修

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零配件的更换。

4、 机器设备每月正常保养一次，设备出现故障时，甲方接到乙方维修通知后，应 2 小时

内到达现场进行维修。如果需要运回维修部大修，甲方自行派车，且需及时提供同等原来设

备配置的机器供乙方使用。

五、 本合约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持一份，具同等法律生效力；本合同

修改应经双方同意，并于修改处盖用本合同印章。

甲方代表签字： 乙方代表签字：

（盖 章） 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